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摘　 要:
 

为推动新时期水土保持高质量发展,加强人为水土流失监管,防止黄泥水入管入渠入河,深圳市在水土保持管

理信息系统中开发设计了黄泥水溯源模块,旨在提升黄泥水监管效能,实现“线索发现—现场溯源—后续处置”全过程

线上闭环监管。 该模块于 2023 年 2 月正式上线试运行,截至 2024 年 8 月底累计闭环处理 257 次黄泥水事件,统计结果

显示:一个完整的年度内闭环处理 198 次黄泥水事件,其中有 77 次发生在深圳河湾流域、62 次发生在龙岗区,发生时间

主要集中在 6—9 月、12 月至翌年 1 月;257 次黄泥水事件中有近 60%是由生产建设项目导致的,水体扰动河床底泥、市
政道路清洗、市政管网淤积、自然裸露区域水土流失等也会引发黄泥水事件。 下一步,可通过完善量化指标、拓宽线索上

报渠道、提高黄泥水溯源成功率、推动在线监控设备联网落地、加强联合执法等方式继续加强黄泥水监管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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　 　 近年来深圳市治水提质工作取得了突破性成效,
黑臭水体逐渐远离大众视野,茅洲河、深圳河、观澜

河、坪山河、龙岗河五大河流断面水质稳定在地表水 V
类以上,深圳市被国务院办公厅评选为全国重点流域

水环境质量改善明显的五个城市之一,城市治水迈向

巩固提质阶段[1-2] 。 随着城镇化快速发展,各类生态

环境问题集中表现为城市水土流失,尤其在经济发达

地区,高强度的开发建设及城市植被覆盖度的下降使

得“内涝、黄水”成为备受关注的城市敏感点[3-5] 。 深

圳市 2023 年审批(备案)生产建设项目水土保持方案

727 个,涉及水土流失防治责任范围 46. 47
 

km2,其中

85. 09%的区域表现为人为水土流失[6] 。 生产建设项

目排水所携带的泥沙不仅容易造成管网淤积,影响市

政管道安全,部分未经有效沉淀或偷排入河道的黄泥

水还会对河道生态造成破坏。 在推动新时期水土保

持高质量发展,以及生态清洁小流域提质增效一体化

治理的背景下,加强人为水土流失监管,防止黄泥水

入管入渠入河已成为水务部门不能忽视的问题之一,
因此对城市黄泥水进行溯源分析,探索出有效的黄泥

水监管模式,对实现水土流失综合治理、巩固治水成

效、营造生态清洁河道具有重要意义。

1　 黄泥水监管现状

黄泥水通常是因水体的泥沙含量或悬浮物浓度

较高,水体颜色大多呈黄色而得名,主要包含泥浆、泥
浆水或泥水。 黄泥水源于流失的水土,其经降雨冲刷

形成径流或由生产建设项目施工排放,通过排水口或

直接散排等方式排入市政管网最终汇入河道。 形成

黄泥水的水土流失源复杂,既包括生产建设项目等造

成的人为水土流失,也包括裸露地侵蚀等产生的自然

水土流失[7-8] 。
从监管层面讲,黄泥水入河作为一种城市水土流

失事件,其监管涉及水土保持部门、市政排水管理部

门及河道管理部门等多方,传统的溯源方式大多是由

河道巡查人员发现黄泥水入河后通过电话、工作群等

方式汇总上报,然后业务部门之间再进行流转、分办,
常常会出现线索、职责不明确,业务流转时间长等问

题,导致监管不闭环。 黄泥水入河的发生具有随机性

和突发性,加之形成黄泥水的源头多,溯源排查难度

大,导致行政主管部门面临“溯源难、取证难”等问题。

2　 黄泥水溯源模块监管流程

“十四五”期间,全国各地深入推进智慧水利建设

和水土保持信息化工作。 作为新时期水土保持工作

的重要信息化工具,深圳市及时建成水土保持管理信

息系统,并实现快速更新迭代,以整合水土保持数据

资源,搭建智慧监管平台,实现水土保持业务的规范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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管理,以智慧化手段为水土保持监管赋能[9] 。 根据实

际业务需求,深圳市在该信息系统中开发设计了黄泥

水溯源模块,旨在提升黄泥水监管效能,实现“线索发

现—现场溯源—后续处置”全过程线上闭环监管(见

图 1)。 ①线索发现。 通过日常河道巡检或水务人员

巡查等方式发现黄泥水线索,并上报至市水务部门,
生成黄泥水事件,同时现场人员进行黄泥水采样,用
于后续对黄泥水泥沙含量及悬浮物含量的检测。 ②
现场溯源。 市水务部门根据黄泥水事件信息,转办至

区水务部门进行排查;区水务部门可结合疑似项目清

单,联合流域管理部门、排水运维单位等开展溯源调

查,明确黄泥水源头。 ③后续处置。 区水务部门督促

相关责任单位进行整改,必要时移交执法部门;市水

务部门对溯源和处置结果进行审核,对生产建设项目

开展水土保持监督检查,最后结束事件流程。

图 1　 黄泥水事件监管流程

为提高溯源效率,优化业务链条,线索上报人员

可借助黄泥水溯源模块小程序端,通过现场定位、拍
照等功能快速上报黄泥水信息;系统根据黄泥水发生

地点,匹配排水分区、排水口、项目红线、自然水土流

失图斑等业务数据,分析提供疑似排查清单,快速定

位黄泥水源头;各环节流程均线上公开,实现部门间

的数据共享和业务闭环。

3　 黄泥水溯源模板的应用实践

深圳市水土保持管理信息系统—黄泥水溯源模

块于 2023 年 2 月正式上线试运行,截至 2024 年 8 月

底,共闭环处理 257 次黄泥水事件。 结合黄泥水线索

上报事实及现场溯源结果,市、区水务部门多次组织

联合检查,对涉嫌违法违规偷排的生产建设项目开展

执法查处行动,累计立案处罚 10 余起,部分案源依据

最新修订的《深圳经济特区水土保持条例》对施工单

位直接负责人和直接责任人处以罚款;此外,通过该

模块实现全过程信息留痕,建立黄泥水事件台账,统
计分析黄泥水易发区、重点关注区、重点关注项目,通
过信息化手段为黄泥水监管提供保障支持。

4　 黄泥水事件统计分析

4. 1
 

黄泥水事件入河情况

为了解黄泥水事件多发区域及多发时间(月份),
选取 2023 年 3 月至 2024 年 2 月一个完整的年度周期

进行统计分析。 经统计,一年内深圳市共发生 198 次

黄泥水事件。
1)按流域统计,茅洲河流域发生黄泥水入河事件

17 次(见图 2),发生时间主要集中在 3 月、4 月;深圳

河湾流域 77 次,其中有近 50%发生在 12 月至翌年 1
月,其余月份均有发生且分布较为平均;观澜河流域

24 次,发生时间主要集中在 5 月、8—10 月;龙岗河流

域 59 次,发生时间主要集中在 6—9 月,其中 9 月发生

的次数最多;坪山河流域 21 次,发生时间主要集中在

6 月,其余月份较为平均。

图 2　 深圳市五大流域发生黄泥水事件情况

2)按行政区(不含深汕特别合作区) 统计,龙岗

区、南山区、罗湖区发生黄泥水入河事件较多(见图

3),其中龙岗区发生黄泥水入河事件最多,为 62 次,
发生时间主要集中在 5—9 月、12 月至翌年 1 月;南山

区 30 次,发生时间主要集中在 12 月至翌年 1 月;罗湖

区 28 次,发生时间主要集中在 6—8 月、12 月至翌年

1 月。

图 3　 深圳市各区(不含深汕特别合作区)
发生黄泥水事件情况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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　 　 3)按发生时间统计,由图 4 可知黄泥水事件主要

集中发生在 6—9 月、12 月至翌年 1 月,其中 1 月最

多,为 34 次。 究其原因主要是:深圳属亚热带季风气

候区,夏季高温多雨,频繁降雨导致黄泥水事件增多;
1 月发生黄泥水事件最多,可能与生产建设项目施工

偷排及市政路面清洗等人为活动有关。

图 4　 各月发生黄泥水事件情况

4. 2　 溯源统计分析

257 次黄泥水溯源统计显示,因生产建设项目导

致黄泥水入河的有 152 次,因冲刷河床导致水体混浊

的有 21 次,因路面清洗导致黄泥水入河的有 20 次,因
管网淤积导致黄泥水入河的有 13 次,因其他源头导致

黄泥水入河的有 28 次,未找到源头的有 23 次(见图

5)。

图 5　 黄泥水事件溯源统计结果

1)生产建设项目。 生产建设项目导致的黄泥水

事件中有 54%是项目工地未经有效沉淀就抽排黄泥

水引起的。 项目未及时清理沉沙池造成淤积,沉沙池

整体沉沙效率不高,一旦遭遇强降雨或超负荷运行,
就会造成大量未经有效沉淀的黄泥水排入市政管网

进入河道。 其他原因包括:项目施工扰动造成地表裸

露,而苫盖等临时措施不完善,降雨径流携带泥沙汇

入市政管网或河道;项目施工过程中随意清洗污泥、
工地车辆进出场未按规定清洗等行为,均会导致黄泥

水排入市政管网或河道。
2)冲刷河床。 降雨或上游水库补水、泄洪等会使

河床受到冲刷扰动,导致河道水体浑浊。 此外,部分

涉河项目在施工过程中扰动河床底泥也会导致水体

在一定时间内变得浑浊。
3)路面清洗。 项目区外散乱泥土堆、路面散落黄

泥、绿化及路面受损使得部分地表裸露等,遇降雨或

城市日常路面清洗时,易形成黄泥水,并经市政管网

入河。
4)管网淤积。 受降雨等客观因素影响,瞬时大量

汇水进入市政管网,导致管网淤积的底泥被冲刷进入

河道,此类情况在淤积箱涵中尤易发生。
5)其他源头。 部分因管道爆裂、溢流等小概率事

件发生,冲刷路面或裸土形成黄泥水;部分因偷排污

水等情况在感官上形成疑似黄泥水,实则所携带的泥

沙含量较低;少部分因降雨冲刷山体自然裸露区域形

成黄泥水汇入河道。

5　 结论与对策

1)借助业务数据采集和关联分析等信息化手段,
累计对 257 次黄泥水事件进行快速溯源,借助信息化

系统和小程序端进行业务流转分办,实现部门间的信

息共享和业务闭环,提高了黄泥水监管效率。
2)一个完整的年度内闭环处理 198 次黄泥水事

件,其中有 77 次发生在深圳河湾流域、62 次发生在龙

岗区,发生时间主要集中在 6—9 月、12 月至翌年 1
月。 257 次黄泥水事件中有近 60%是由生产建设项目

导致的,原因包括:未经有效沉淀将施工产生的黄泥

水直接排入市政管网;因项目水土保持临时措施不完

善,降雨冲刷裸露地表携带泥沙汇入市政管网或河

道;项目施工过程中不按规定清洗污泥和工地进出场

车辆等。 另外,水体扰动河床底泥、市政道路清洗、市
政管网淤积、自然裸露区域水土流失等也会引发黄泥

水事件。
3)基于“线索发现—现场溯源—后续处置”的黄

泥水溯源模式已被纳入水务部门日常监管工作中,并
取得一定成效。 但是,目前仍存在如储备用地、失管

地、撂荒地、小型施工点和地表裸露点等水土流失监

管“盲区”,且由于市政管道、地下管网错综复杂,黄泥

水在暗处的流动过程不明确,导致部分黄泥水事件溯

源仍需花费较长时间。 下一步,可通过制定和完善黄

泥水相关量化指标,积极拓宽黄泥水线索上报渠道;
加强建立生产建设项目排水出口与市政管网、入河口

的对应关联,并在排水出口处安装实时监测、视频监

控等设备,监控项目排水动态;严格执法,结合信用监

管、公益诉讼、生态赔偿等方式,严厉打击偷排黄泥水

等违法行为;积极推动水土保持信息化建设,加强黄

泥水智慧化监管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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